部门评价表

	项目名称：
	社区矫正经费

	主管部门
	新余市司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渝水区司法局

	项目负责人
	胡春芽
	联系电话
	0790-7112189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140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140
	实际使用情况（万元）
	14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140
	市县财政
	140
	
	140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40
	项目立项
	10
	立项依据充分性
	5
	5

	
	
	
	
	立项程序规范性
	5
	5

	
	
	绩效目标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2

	
	
	资金投入
	5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2

	过程
	
	资金管理
	10
	资金到位率
	5
	5

	
	
	
	
	预算执行率
	5
	5

	
	
	资金管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5

	
	
	组织实施　
	5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2
	2

	产出
	60
	产出数量
	
	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设置和细化
	
	

	
	
	产出质量
	10
	
	10
	10

	
	
	产出时效
	10
	
	10
	10

	
	
	产出成本
	10
	
	10
	10

	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20
	
	20
	20

	
	
	环境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

	总分
	100
	
	100
	
	100
	100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       差□

	
	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注：指标可参考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中附件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置。
